 第四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项目名称

延安等地区投放“陕西好粮油·延安小米”公共品牌广告项目
二、服务内容

在上海等地举办“陕西好粮油”公共品牌区域推介活动，制作“陕西好粮油”文创产品，在延安等地区投放“陕西好粮油”公共品牌广告。
三、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

四、付款方式：

1、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70%；

2、执行结束且验收合格后付剩余30%。

